
材料工程专业

2009年工程硕士研究生综合测试工作实施细则

根据《武汉科技大学2009年招收工程硕士研究生综合测试办法》的要求，特制定材料工程专业2009年工程硕士研究生综合测试实施细则如下：

1．参加综合测试的基本要求：参见《武汉科技大学2009年招收工程硕士研究生综合测试办法》。考生持本人准考证、身份证参加笔试。笔试结束后，考生持本人准考证、身份证、综合测试报名费收据、“第二阶段考试考生情况登记表”到指定地点参加面试。

2．综合测试内容及形式：

   测试内容：专业课测试+专业素质测试。

   测试形式：专业课测试为笔试，专业素质测试为面试。
注意在专业课笔试中：

（1） 专业课测试可在“金属塑性加工学—轧制理论与工艺”、“耐火材料工艺学”和“金属学与热处理”中任选一门；

（2） 上述笔试科目的参考书目见《2009年在职人员攻读硕士学位招生简章》；

（3） 笔试时间2小时。
（4） 专业素质测试内容： 面试着重考察学生的思维应变能力，考核考生的知识结构、分析与解决工程和实际问题的能力。 

3．学院组织相关领域硕士导师和专家参加面试，根据要求对考生进行专业素质测试，实行独立打分，综合评定的原则，对每个考生的面试过程有详细记录。
4．武汉地区及外地考生综合测试地点与时间：
   专业课测试时间：     2009.11.21上午8：30-10：30

   专业课测试地点：     主楼0301
   专业素质测试时间：   2009.11.21上午10：30开始
专业素质测试地点：   无材：6258； 金材：6620； 材控：6322

   注：外地组班考生与武汉地区同时进行，地点另定。

5．综合测试总成绩=专业课笔试成绩50%+专业素质面试成绩50%。综合测试总成绩60分为合格，不合格者不予录取。综合测试成绩有效期为二年。

6．综合测试未尽事项请与学院、研究生处联系。

    学院联系人：张翎老师  027-68862108
  材料与冶金学院

2009年11月6日

冶金工程专业

2009年工程硕士研究生综合测试工作实施细则

根据《武汉科技大学2009年招收工程硕士研究生综合测试办法》的要求，特制定冶金工程专业2009年工程硕士研究生综合测试实施细则如下：

1．参加综合测试的基本要求：参见《武汉科技大学2009年招收工程硕士研究生综合测试办法》。考生持本人准考证、身份证参加笔试。笔试结束后，考生持本人准考证、身份证、综合测试报名费收据、“第二阶段考试考生情况登记表”到指定地点参加面试。

2．综合测试内容及形式：

   测试内容：专业课测试+专业素质测试。

   测试形式：专业课测试为笔试，专业素质测试为面试。
注意在专业课笔试中：

（1） 报考冶金工程领域方向的考生，专业课测试课程为“钢铁冶金学”；

（2） 上述笔试科目的参考书目见《2009年在职人员攻读硕士学位招生简章》；

（3） 笔试时间2小时。
（4）  专业素质测试内容：面试着重考察学生的思维应变能力，考核考生的知识结构、分析与解决工程和实际问题的能力。 

3．学院组织相关领域硕士导师和专家参加面试，根据要求对考生进行专业素质测试，实行独立打分，综合评定的原则，对每个考生的面试过程有详细记录。

4．武汉地区及外地零星考生综合测试地点与时间：
   专业课测试时间：     2009.11.21上午8：30-10：30

   专业课测试地点：     主楼0301
   专业素质测试时间：   2009.11.21上午10：30开始

   专业素质测试地点：   6711
   注：外地组班考生与武汉地区同时进行，地点另定。

5．综合测试总成绩=专业课笔试成绩50%+专业素质面试成绩50%。综合测试总成绩60分为合格，不合格者不予录取。综合测试成绩有效期为二年。

6．综合测试未尽事项请与学院、研究生处联系。

    学院联系人：张翎老师  027-68862108

  材料与冶金学院

2009年11月6日

